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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有煤矿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的规定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3 年 6 月 24 日发布 煤办字[1993]第 142

号） 

为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，确保煤炭行业健康、稳定地发展，

现对国有煤矿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国有煤矿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及各业务部门的“一

通三防”（指通风、防治瓦斯、防治粉尘、防灭火，以下同）管

理工作责任制。各矿务局局长、矿长必须定期主持研究“一通三

防”工作（矿务局每季度至少一次，矿每月至少一次），并保证

这一工作所需的人、财、物。局、矿总工程师全面负责“一通三

防”技术业务管理工作。各局、矿副职对其分管范围内的安全工

作负责。各采掘区（队）长对所辖区内“一通三防”工作全面负

责。安监局长及驻矿安全监察处（站）长负责对防止重大瓦斯煤

尘事故的安全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二、要确保矿井通风系统良好，采掘工作面通风系统稳定，

风量符合作业规程的规定，通风系统不合理或风量不足的要停产

整顿。局部通风设施必须由指定人员负责管理，严禁随意停开局

扇和不按标准安装、维护风筒。严格矿井瓦斯管理和检查制度，



 - 2 - 

必须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要求配齐瓦斯检查人员。瓦斯检查员配

备不足的由矿长负责，瓦斯检查出现空班漏检或弄虚作假由通风

区（队）长负责。回采工作面上隅角瓦斯积聚，掘进工作面高顶

瓦斯积聚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处理，凡因未制定措施而引起瓦斯煤

尘事故的由矿总工程师负责，措施执行不力而发生事故，由分管

矿长和采掘区（队）长负责。 

三、低瓦斯矿井的高瓦斯区域和瓦斯涌出异常区内的采掘工

作面必须按高瓦斯采掘工作管理，由各矿制订具体标准、管理办

法和编制安全措施报矿务局审批。 

高瓦斯或煤与瓦斯突出的掘进工作面，必须实现“三专、两

闭锁”（三专：专用变压器、专用电缆、专用开关；两闭锁：风

电、瓦斯电闭锁）和完善掘进系列化装备。 

四、高、突矿井要建立矿井安全监测系统。高、突矿井采掘

工作面必须配备高低浓度瓦斯探头；掘进工作面迎头必须按规定

悬挂瓦斯断电仪探头和便携式瓦检仪。购置装备的资金由局、矿

长负责；装备安设和维修由通风科（区）长负责：瓦斯监测仪器

的日常使用管理由采掘区（队）长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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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井必须建立专门的安全监测队伍，负责从事日常仪器的管

理和维修工作。所有监测仪器的维修费用，必须予以保证。 

五、高、突矿井的放炮员必须配备便携式瓦检仪或报警矿灯。

放炮必须严格执行“一炮三检”（装药前、放炮前、放炮后）制

和“三人连锁放炮”（放炮员、班组长、瓦检员）制。每个炮眼

必须按规定使用水炮泥和充填炮泥。 

六、要切实加强瓦斯排放、巷道贯通和盲巷管理工作。排放

瓦斯和巷道贯通要认真编制安全措施并执行有关规定。所有井下

盲巷和临时停风地点必须按照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要求设置密闭和

栅栏，定期检测瓦斯和氧气浓度，并严禁任何人员违章进入。 

七、切实加强防突工作。有煤与瓦斯突出的局、矿都要明确

负责防突工作的部门，配齐人员，确保日常防突工作的有效开展。

对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必须实行预测预报（有条件

的要进行预抽）、防突措施、效果检验、安全防护“四位一体”

的综合防突措施。要加强瓦斯地质工作，探清地质构造，严防岩

巷掘进误穿突出煤层。突出严重煤层的顶底板岩巷掘进要采用先

进可靠的防突构造探测仪进行先探后掘。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

工作面，严禁使用风镐落煤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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